北京西站螺旋盘道修缮工程（监理）需求公示附件

附件一 报名材料：
（注：以下附件1至附件4为实质性条款，没有对此作出完全响应的供应商将被拒绝）
	报名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号）
	地址
	邮箱

	
	
	
	
	

	注：请报名供应商填写以上信息。



附件1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附件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附件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bookmark: OLE_LINK1]附件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总监理工程师须具有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报名材料格式：
[bookmark: _Toc17461]附件 1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供应商公章），以自然人身份参与的提交自然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bookmark: _Toc495677503][bookmark: _Toc421622105][bookmark: _Toc4718][bookmark: _Toc12784][bookmark: _Toc37675382]
附件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格式，原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供应商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37675383][bookmark: _Toc14596][bookmark: _Toc29548]
附件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格式，原件）
（非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署报名材料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及其附件；若报名材料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签署，则可不用提交。）

[bookmark: _Toc16007829]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   的   （公司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代表本公司授权   （公司名称）   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被授权人的姓名）    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北京西站螺旋盘道修缮工程（监理）的比选，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生效，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被授权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职　　　　务：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或有效的护照复印件。
5

附件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总监理工程师须具有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附件二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935][bookmark: _Toc140651180]一、工程概况
1.建设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118号，北京西站北广场进站螺旋坡道。
2.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涉及东、西两座螺旋盘道桥，总长度约350米。修缮工程将覆盖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面及附属设施等全部范畴。本项目核心是对北京西站北广场东、西螺旋盘道桥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病害进行彻底整治，以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并提升桥梁结构安全性与耐久性。主要内容包括：对预应力混凝土箱梁及桥墩的露筋锈蚀进行治理与结构加固；对桥面破损铺装层及失效的防水系统进行拆除与更新；对排水系统进行疏通与改造；更换陈旧及损坏的护栏、照明设施；并同步更新交通标识标牌等附属设施，确保其与西站整体风貌协调统一。
二、改造范围
本项目的改造范围为北京西站北广场东、西两座螺旋盘道及其附属设施。具体包括：
地理范围：东、西螺旋盘道全长约350米。
结构范围：包括盘道上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结构、下部独柱式桥墩、桥面系（含路面、防水层、伸缩缝、护栏等）、以及相关附属设施（如人行道、标识标牌、照明等）。
内容范围：涵盖结构安全加固、路面及防水系统更新、护栏及立柱更换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
三、改造内容
根据检测报告揭示的结构病害、安全隐患以及市政府关于功能优化与形象提升的要求，本项目主要改造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结构安全加固与修复
对东、西盘道箱梁露筋锈蚀区域进行除锈、阻锈处理，对锈蚀严重的钢筋进行更换或补强。对混凝土破损、开裂、渗水区域进行修补和防水密封处理。依据检测报告建议，对安全性等级为du级的箱梁构件和bu级的柱构件进行重点加固，确保结构承载能力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对伸缩缝堵塞进行清理或更换，恢复其正常功能。
2.道路面层及防水系统更新
拆除原有破损的道路面层（100~250mm厚高强混凝土）及失效防水层至结构板。新建防水层：采用3.0+3.0厚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并结合3.0厚高强水性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新建路面层：在防水层上做20厚1:2水泥砂浆找平层，再恢复道路面层。改造面积约5000平方米。
3. 护栏更新
更换现有破损护栏。新护栏采用直径200mm、壁厚5mm的钢管，表面涂装深灰色氟碳漆，两端设连接法兰。共计246段，每段标准长度3米。
4. 立柱更新
对现有混凝土立柱进行必要的结构修复或装饰更新。涉及混凝土立柱共250个。
5. 外观整治与涂装
对桥体混凝土表面（特别是箱梁外侧及墩柱）进行清理后，施做清水混凝土涂料，提升外观整体性和美观度。涂装面积约6400平方米。对人行引桥桥面进行更新，涂装面积为900平方米。
6. 其他设施更新
更新成品路面变形缝两道，每道长14米。更新成品减速带四道，每道长14米。更新规范化的交通标识标牌，暂估10套。此举亦响应会议纪要中“规范交通标识”的要求。系统排查并拆除废弃的引导标识、照明灯杆、废旧电子显示屏和灯箱等冗余设施。
[bookmark: _Hlk213054513]四、服务周期与要求
1、本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期：
（1）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45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6年3月1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6年4月15日。
（2）相关服务期：
保修期服务期限：自实际竣工日期起24个月。
2、本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目标等级：达标
五、技术要求
1.监理总体要求
监理单位应遵循科学、公正、遵纪、守法、诚信、守约的职业道德，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根据国家的有关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以及招标人与被监理单位签订的合同，对本项目实施有重点的、全面的、精线条的监理。同时帮助招标人掌握工程进度，保证项目按期、高质量地完成。主要包括“四控三管一协调”。即：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成本）控制、变更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和组织协调。对监理项目采取必要和完善的监督、控制和管理措施，保证监理工程能够按时、按质、按量竣工。监理单位对本工程施工阶段投资、进度、质量进行控制，参与施工阶段合同签订和合同管理并及时协调参建各方的关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1.1、施工质量控制：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核实质量文件；依据工程建设合同文件、设计文件、技术标准，对施工的全过程进行检查，对工程关键部位和重要工序进行旁站监理。
1.2、工程进度控制：根据工程建设总进度计划，编制控制性进度目标，并审查批准施工承包人提出的施工实施进度计划和检查其实施情况。督促施工承包人采取确实措施，实现合同的工期目标要求。当实施进度发生较大偏差时，及时向发包人提出调整控制性进度计划的建议意见，经发包人批准后，完成进度计划的调整。
1.3、工程投资控制：审核工程总承包单位完成的工程量和单价费用，并签发计量和支付凭证；受理索赔申请，进行索赔调查和谈判，并提出处理意见；处理工程变更，下达工程变更令。
1.4、施工安全监督：检查施工安全措施、劳动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并提出建议；检查防洪度汛措施并提出建议；参加重大的安全事故调查。
1.5、组织协调：主持监理合同授权范围内工程建设各方的协调工作。协助发包人按国家规定进行工程各阶段验收及竣工验收，审查工程总承包单位编制的竣工图纸和资料。
1.6、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检查和督促承包人严格按施工承包合同和国家及地方性有关规定进行文明施工，做好施工区的文明施工管理工作；检查和督促承包人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按合同、国家及地方性有关规定做好施工区的环境保护工作。
1.7、信息管理：做好施工现场记录与信息反馈；按照监理合同的要求编制监理资料；按期整编工程资料和工程档案，做好文、录、表、单的日常管理，并在期限届满时移交发包人。
2.本项目采用的监理规范和项目技术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北京市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2）国家和北京市的行业标准和规范；
（3）本项目的设计图纸、技术规范、技术要求、地质勘察报告等设计和技术性文件；以及与此相关并经委托人确认的说明以及会审记录、有关项目洽商的技术洽商记录、会议纪要、设计修改和变更文件等；
（4）本合同以及以后所签订的补充或变更协议；
（5）委托人与第三方签订的与监理服务相关的其他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本项目的承包合同、分包合同、加工订货合同、采购供应合同和咨询顾问合同，以及委托人与其他方签订的有关本项目的协议书、合同、备忘录；以及合同、协议书、备忘录等的补充或变更协议等；
（6）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有关来往函件等；
（7）国家及北京市现行的计价相关文件规定；
（8）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文件。
3.监理范围和工作内容
委托工程（施工图范围内所有内容）以及与本工程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包括但不仅限于施工阶段：对施工过程的质量、进度、造价进行控制，对安全生产管理进行监督，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款支付进行审核，处理工程暂停、复工、工程变更、索赔及施工合同争议等事宜的处理，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保修阶段：检查和记录工程质量缺陷，对缺陷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确定责任归属，审核修复方案，监督修复过程并验收，审核修复费用。
4.人员及其他要求
监理单位应组建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高度的责任感，能够与招标人及被监理单位进行良好沟通的监理服务团队，在安排组织机构时必须考虑合理的管理层次和合理的职能划分，主要人员应承担过类似项目的监理工作、咨询服务工作等，并具有相关的资质。监理人员要求根据项目建设单位要求进行足额配备。监理单位建立专职监理机构（监理组），实行总监理工程师（监理组长）负责制，全程驻现场监理；监理人员应具备专业基础及工作经验。成立专业的后备咨询小组，提供咨询服务。项目建设紧张需要增加监理人员，由供应商按照需求增加工作人员，由此增加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合同总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监理单位应根据项目实施阶段工作重点及时调整专业监理和咨询人员配置，人员调整必须经建设单位同意。建设单位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